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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94_BF_E9_83_A8_E5_c80_319518.htm 财政部关于印发《中

央级科学事业单位修缮购置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

教[2006]118号)国务院有关部委、直属机构，高检院，有关人

民团体： 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纲要》），切实改善

中央级科学事业单位的科研基础条件，推进科技创新能力建

设，特设立“中央级科学事业单位修缮购置专项资金”（以

下简称修购专款）。为加强和规范修购专款的管理，根据中

央财政项目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我们制定了《中央级科学

事业单位修缮购置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为保证《办法》的顺利实施，

请各有关单位根据“十一五”期间科学技术研究事业发展需

要，围绕《规划纲要》，在摸清家底的情况下，实事求是地

制订好2006-2008年修缮购置工作规划（参考格式见附件二）

，并于2006年10月15日前报经主管部门审核汇总后，由主管

部门报送财政部备案。 请各有关部门在组织做好三年修缮购

置工作规划的同时，尽快组织所属单位开展2006年修购项目

（修购专款支持的项目简称修购项目）的申报工作，并

于2006年9月底前将相关申报文件报送财政部，逾期不予受理

。 附件：1．中央级科学事业单位修缮购置专项资金管理办

法 2．×××2006-2008年修缮购置工作规划中华人民共和国

财政部二○○六年八月二十二日 附件1中央级科学事业单位



修缮购置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

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以下简称《规

划纲要》），切实改善中央级科学事业单位的科研基础条件

，推进科技创新能力建设，特设立“中央级科学事业单位修

缮购置专项资金”（以下简称修购专款）。为规范和加强修

购专款管理，提高使用效益，根据中央财政项目资金管理的

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修购专款，是指

中央财政在年度预算中安排的用于中央级科学事业单位（不

包括已转制的科研院所，以下简称“项目单位”）的房屋修

缮、基础设施改造、仪器设备购置及升级改造的专项资金。 

第三条 修购专款实行项目管理，主管部门应建立动态管理的

项目库。 第四条 修购专款的安排使用原则： （一）科学规划

、突出重点的原则。修购专款安排使用要紧密围绕落实《规

划纲要》任务和项目单位科学研究事业发展的合理需要，以

提高项目单位科技创新能力为核心，解决科技基础条件 “瓶

颈”问题为重点，区分轻重缓急，进行科学规划。 （二）整

合集成、效益优先的原则。主管部门和项目单位应在摸清家

底的基础上，按照整合、共享、完善、提高的要求，激活存

量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存量资源的使用效益，通过项目实

施，有效调控增量资源。修购专款优先支持整合力度大、集

成度高、能实现开放和共享、预期效益高的项目。项目实行

追踪问效和绩效考评。 第五条 修购专款的支持范围包括： （

一）连续使用15年以上、且已不能适应科研工作需要的房屋

及科研辅助设施的维修改造； （二）水、暖、电、气等基础

设施的维修改造； （三）直接为科学研究工作服务的科学仪

器设备购置； （四）利用成熟技术对尚有较好利用价值、直



接服务于科学研究的仪器设备所进行的功能扩展、技术升级

等工作。 第六条 修购专款开支的范围：项目单位在项目执行

中所发生的材料费、设备购置费、劳务费、水电动力费、设

计费、运输费、安装调试费以及其他在项目执行中所发生的

必要费用。修购专款严禁用于本办法规定范围之外的支出。 

第七条 项目的申报程序。 （一）项目单位根据主管部门审核

的修购工作规划，按规定填写年度《中央级科学事业单位修

缮购置项目申报书》（附1，以下简称《申报书》），并于当

年3月底前报送主管部门。申报内容主要包括：项目单位基本

情况，项目实施意义、目标，项目实施的保障条件等。 （二

）主管部门按照项目单位修购工作规划，对项目单位所申报

的年度项目进行审核，按轻重缓急进行排序后编制本部门年

度《中央级科学事业单位修缮购置项目审核推荐表》（附2）

，并于当年5月底前连同《申报书》及申报文件报送财政部。

（三）财政部根据情况组织专家或委托中介机构对上报的项

目进行评审或评估。 项目单位和主管部门要对申报和推荐的

项目的真实性、合理性和可行性负责。 第八条 财政部结合主

管部门和项目单位科学研究事业发展的需求，以及项目评审

或评估结论，根据年度财政专项资金情况和项目轻重缓急程

度确定并下达当年项目预算到主管部门。主管部门应按规定

时间及时将项目预算批转所属项目单位。 第九条 主管部门应

结合项目单位科学研究事业发展的需要和财政部批复的年度

项目预算情况，对项目库进行调整。 第十条 项目单位应严格

按照批复的项目预算执行，不得擅自变更项目预算内容。确

因特殊情况需要进行调整的，应通过主管部门报经财政部批

准。 第十一条 修购专款支出属于政府采购范围的，应按照《



政府采购法》及政府采购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二条 修购项

目的资金拨付，按照财政国库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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